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自主学习课程参加期末(结业)考试审核程序表
课程名称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》
	学生姓名
	
	学    号
	

	学院(系,部)
	
	年级·专业·班级
	

	申请自主学习该课程的原因,是如何完成自学的,拟何时参加考试。
申请人(签字)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课程授课教师
鉴定意见
	请认真审核学生是否按规定程序办理了自主学习,并对学生完成课程自学(过程)笔记(含作业、作品)作出客观公正的鉴定,从而得出学生是否具备参考资格,是否同意该生参考的结论。

该生实习起止时间：20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20    年    月    日止,非实习时段有无旷课记录；实习阶段平时成绩(百分制)评定为：    分；本学期该课程平时成绩(百分制)最终评定为：    分(计入总评成绩时占   ％)。

是否同意该生参考：

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：

 授课教师(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

	学院(系,部)
教务办公室

审查意见
	      教务办公室负责人(签字)：             日 期：

	学院(系,部)

分管领导

审核意见
	学院(系,部)分管领导(签字)：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

	教 务 处

审批意见
	教务处分管领导(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

	备    注
	


教务处制  2018年7月
附注：1. 专业基础和专业核心课程原则上不能申请自主学习；
自主学习课程申请参加期末(结业)考试学生必须提交的支撑材料包括：

①《四川传媒学院课程自主学习审核程序表》复件一份；

② 完成课程自学(过程)笔记(含作业、作品)复件一份；

③ 因外出实习申请自学的,必须同时提交实习申请、实习总结与有实习单位签章的实习鉴定复件各一份；

④ 因其它特殊原因申请自学的,必须提交相关材料复件一份。 

